
立法会：民政事务局局长就「推动社会企业」动议辩论第一部分致辞全文（只有

中文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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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以下为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今日（十二月五日）在立法会会议上就「推动

社会企业」动议辩论第一部分致辞全文： 
 
代主席女士： 
 
  多谢陈婉娴议员就「推动社会企业」提出的议案，以及另外四位议员分别提

出的修订动议。 
 
  陈婉娴议员的一项建议是订立法规，清社会企业（社企）的定义。这建议

的提出，相信是由于在香港，社会企业仍然是较新的概念，公众对于甚么是社会

企业仍然不太清楚。正如陈婉娴议员所说，其实社会企业就是一盘生意，务求做

到可以赚钱和在财政上自给。这与以福利形式提供社会服务是不同的运作模式。

这并不表示以福利形式提供社会服务不恰当，特区政府对于福利服务的承担是坚

定的。但至于开设社企，便要强调以企业的形式去经营，满足市场需要并赚取利

润。社会企业要赚钱才可以持续经营，但社企成立的目的并非为股东赚钱，而是

以达致某种社会目标为最终目标。例如：提供社会所需的服务（如长者支持服务）

或产品；为待业人士创造就业和培训机会；保护环境；利用本身赚取的利润资助

其辖下的社会服务，而社企所得利润亦主要用作再投资于本身业务，以达到既定

的社会目的。 
 
  代主席女士，我们认为处理问题的方式，是应该从实际出发，而不是由定义

出发。市场上的企业，是千变万化的，社会企业也可以有各式各样。国际上就没

有划一的定义，而且社会企业这个概念亦不断演变。我们认为若以既定框架作出

不必要的法律规限，反而会窒碍社企的发展，减低社企对雇员和消费者所能带来

的好处，所以我们强调在香港，促进社会企业的发展要从香港的实际出发，而不

是从定义，或外国的定义出发。总的来说，我们要造福市民。我举一个例子，上

星期公布了政府与赛马会合作，在天水围引入一个计划，可以创造二千个以上的

就业职位。坦白说，这个计划最早开始的时候，是以社会企业提出的，但在洽商

的过程中，发觉如果要满足社会企业的一般概念，从而享受政府所提供的一些优

惠政策，反而增加了推行这个计划所需要的时间及困难。在这个情况下，我们认

为不一定要将这个计划作为社企来处理。在此情况下，特区政府多个部门包括房

屋局、劳工及福利局以至库务局各个部门，一齐配合，加快推行这个计划，上星

期得以宣布，成功达成一个协议，在天水围方面引起的反应总的来说都是好的。

所以社企的开设和成功发展，首先需要能够创业的社会企业家，发挥创意，开拓

市场上的潜在需求。我们亦同意政府可透过多方面措施，配合促进社企的发展，



包括： 
 
＊ 提供种子基金，以支持社企初期的营运； 
＊ 帮助培训社会企业人才； 
＊ 扩大宣传，促进公众对社企的了解； 
＊ 鼓励私人机构参与推动社企发展；及 
＊ 穿针引线，帮助推介，促进跨界别合作，共同推动发展社会社企。 
 
  陈婉娴议员和何俊仁议员均提到政府应为社企提供融资渠道，包括设立种子

基金和借贷基金，并鼓励金融机构提供低息信贷。事实上，现时政府已在几个特

定范为社企提供种子基金，支持它们初期的营运。有关资助计划包括在数年前，

透过拨款五千万元为协助伤残人士就业的「创业展才能」计划，协助非政府机构

开设小型企业，每项业务最多可获二百万元拨款，用以支付最初两年的营运开支。

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，计划共批出了约二千三百万元的拨款，供非政府机构开办

超过四十个小型企业。 
 
  另外，政府在二零零六至零七年度，推出「伙伴倡自强」小区协作计划，把

受惠对象扩展到健全的弱势社群人士，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，达致自力更生。协

作计划为社企项目提供种子基金，每项最高可获得三百万元的拨款，资助期最长

为两年。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一月，协作计划已拨款约五千一百万元给五十多个属

不同范畴的社企项目。这些社企的业务范围包括生态旅游、环保回收、陪诊、有

机种植、家居服务等。现时「伙伴倡自强」小区协作计划仍有约一亿元供团体申

办社企。我们会留意协作计划的财政状况，考虑在有需要时加大这方面的拨款额。 
 
  行政长官在今年的《施政报告》述明，「香港要建立新的关怀文化，我们需

要培养更多社会企业家，通过企业家的思维，利用商业策略达致社会目标」。我

们当然并没有天真地认为，社会企业就是万应灵丹，但我们认为香港发展至现阶

段，是有条件大力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，而最重要的是营造有利的社会环境和市

场环境。民政事务局会着重在小区里推动形成新的关怀文化，鼓励社会企业的开

设和发展。 
 
  在推动社会企业方面，仍有一系列的问题要继续探讨，例如，以香港的市场

环境而言，社会企业应如何在市场定位才切合需要和能持续发展、政府应对社会

企业提供甚么政策去支持它们发展，均有待进一步研究。我们会在本月举行社会

企业高峰会，讨论本港社企发展的路向。我们非常欢迎各位议员就这些事宜提供

宝贵意见。 
 
  代主席女士，我谨此陈辞。  



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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